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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0）

二零零四年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上升13.3%至613,607,000港元。

‧ 面對整體不利之營商環境，股東應佔溢利下降48.8%至38,941,000港元。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14港元，使全年度股息達每股0.038港元。此舉使派息率維持在每股基
本盈利約30%。

‧ 財政狀況穩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達130,821,000港元，並無任何銀行借貸。

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賬－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13,607 541,809
銷售成本 (515,670) (412,569)

97,937 129,240
其他收益 1,172 1,82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431) (17,821)
行政開支 (9,734) (8,857)
研究及開發開支 (16,293) (13,850)
投資減值虧損 3 (1,500) –
重估土地及樓宇虧絀 – (2,424)
其他經營開支 (5,520) (4,193)

經營溢利 43,631 83,916
融資成本 – (31)

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 4 43,631 83,885
所得稅 5 (4,690) (7,840)

股東應佔溢利 38,941 76,045

本年度股息： 6
年內宣派中期股息 7,519 –
結算日後建議末期股息 4,386 17,232
年內宣派特別股息 – 5,469

11,905 22,701

每股盈利 7 港仙 港仙

基本 12.43 27.59

攤薄 12.35 27.52



– 2 –

附註：

1. 近期頒佈之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展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
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時仍未能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2.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列。本集團選擇以業務分部資料為首要呈報格式，因為這樣更切合本集團
內部之財務申報。

(i) 業務分部
本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電子元件，電子元件可分為兩大類－複合元件及單位電子元件。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本集
團之財務狀況按產品分類分析如下：

複合元件 單位電子元件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94,449 406,585 119,158 135,224 613,607 541,809

分部業績 33,687 58,058 11,007 24,037 44,694 82,095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1,063) 1,821

經營溢利 43,631 83,916
融資成本 – (31)
所得稅 (4,690) (7,840)

股東應佔溢利 38,941 76,045

折舊 12,511 7,451 3,087 2,526 15,598 9,977

分部資產 220,529 161,671 42,692 50,310 263,221 211,981
未分配資產 133,350 191,862

資產總值 396,571 403,843

分部負債 41,285 54,995 17,556 23,415 58,841 78,410
未分配負債 9,794 11,687

負債總額 68,635 90,097

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43,062 22,720 7,473 8,807 50,535 31,527

(ii)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市場為中國（包括香港）
及韓國。



– 3 –

按地區分部呈列資料時，分部營業額乃按本集團產品目的地釐定。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乃按資產之地理位置釐定。

營業額 分部資產 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以外） 327,046 282,254 190,481 146,872 18,275 27,625
香港 155.093 167,625 155,531 214,617 3,343 603
韓國 106,371 55,343 49,932 29,738 28,917 3,299
其他 25,097 36,587 627 12,616 – –

613,607 541,809 396,571 403,843 50,535 31,527

3. 投資減值虧損
於本年度，本公司購入一家非上市企業之若干股權，代價1,500,000港元乃以現金支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董事曾評估投資證券之可收回金額，及根據該評估（其已參考該非上巿企業之資產淨值）作
出1,500,000港元之減值虧損撥備。

4. 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乃於扣除達15,59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9,977,000港元）之折舊後列賬。

5. 所得稅
綜合損益賬內所列之稅項為：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3,149 7,300
以往年度就香港利得稅之準備（過剩）／不足 (58) 43

3,091 7,343
中國稅項 858 383

3,949 7,726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741 114

4,690 7,840

香港利得稅之準備乃按年內本集團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

本集團根據與中國加工工廠訂立之多項裝配及加工協議之條款在中國進行製造活動，並積極參與在中國進行之該等
製造活動。由此所賺取之溢利，部分被視為從中國進行之製造活動所產生及取得，而部分被視為從香港進行之其他
活動所產生及取得。故此，本公司就香港利得稅享有50:50之離岸豁免。

在中國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準備是按該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5%（二零零三年：7.5%）計算。根據中國適用之有
關法規及企業所得稅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獲50%所得稅減免，因此二零零三
年度之適用所得稅率為7.5%。

6.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股息：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0.024港元（二零零三年：零港元） 7,519 –
結算日後建議末期股息每股0.014港元（二零零三年：0.055港元）（附註 (i)） 4,386 17,232
已宣派及支付特別股息每股約0.7813港元（附註 (ii)） – 5,469

11,905 22,701



– 4 –

附註：

(i) 於結算日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尚未在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ii) 該項特別股息是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前，就7,000,000
股已發行普通股而於二零零三年宣派並已付予本公司當時之股東。

7. 每股盈利
(i)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股東應佔溢利38,94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6,045,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13,300,000股（二零零三年：275,620,000股）計算。

(ii)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股東應佔溢利38,94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6,045,000港元）及已就所有具備潛在攤薄影響之普
通股作出調整得出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15,293,642股（二零零三年：276,297,920股）計算。

8. 比較數字
研究及開發開支已於綜合損益賬內分開列示。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便與本年度之呈列方式一致。

另外，綜合損益賬上列示之若干「銷售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比較數字亦已重列，以便與本年
度之呈列方式一致。本公司董事認為，修訂後之呈列方式更反映該等開支之性質。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二零零四年對電子元件業而言乃艱辛的一年。基本上，由於缺乏具備特別功能的新產品，消費音響及視像
業務的發展於回顧年度內停滯不前，加上原材料（包括塑膠、金屬及銅）成本上漲且持續高企，均令我們大
失預算。本集團的成本架構，尤其於年內推出的新型號產品亦受到源自客戶的價格壓力影響，因此，鑒於
以上各項因素，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的盈利有所縮減。

財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由去年的541,809,000港元上升13.3%至本年度的613,607,000港元。面對整體不利的營
商環境，股東應佔溢利較二零零三年的76,045,000港元下降48.8%至38,941,000港元。

儘管營業額上升13.3%，毛利仍下降24.2%至97,937,000港元。這下降主要由於年內源自客戶的價格壓力及原
材料成本上升所致。此外，由於客戶專注於清除舊有存貨，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為應付高峰期客
戶殷切的需求及可能出現的供應短缺而儲備的原材料出現囤積情況。再者，集團主要客戶的訂單數目亦未
如預期般理想。由於需求較預期為低，就存貨作出10,075,000港元的撥備，包括最新頒佈之環保守則內所禁
止使用的如含鉛及鎘等原材料。

經營開支
倘不計投資減值虧損及重估土地及樓宇虧絀，經營開支由二零零三年的44,721,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四年的
53,978,000港元。經營開支因應二零零四年內擴展業務而上升。

稅項
二零零四年的稅項開支為4,69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則為7,840,000港元。實際稅率為10.7%（二零零三年：
9.3%）。

股息
每股0.024港元的中期股息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派付。考慮到本集團擁有充裕現金流量以應付未來發展所需，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14港元（二零零三年：0.055港元），
全年合共派發股息每股0.038港元。派息率約30%。末期股息須待股東在即將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舉行
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告作實。

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開放，期間不會
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息支票將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或相近日子寄發予股東。為符合收
取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下午四時正前
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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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複合元件業務
年內，源自複合元件業務的總收益為494,449,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的406,585,000港元增加21.6%，佔總營
業額80.6%（二零零三年：75.0%）。複合元件業務持續錄得穩健增長，顯示本集團為不同客戶度身訂製切合
其特別需求的產品並進行研發的雄厚實力，並於外判市場建立穩固地位。

於各種複合元件中，汽車音響FM前端調諧器及AM/FM調諧器模組及用於可攜式裝置的FM前端調諧器（如MP3
播放機及手提電話）繼續錄得本體增長分別為50.4%及65.6%至55,36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6,805,000港元）
及50,68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0,610,000港元），成績令人鼓舞。此兩項分別佔複合元件業務之11.2%及
10.2%。儘管現時此兩項產品的貢獻只佔一小部份，本集團相信其貢獻將逐漸提升，並成為本集團未來的主
要增長動力之一。

家用音響之FM前端調諧器及AM/FM調諧器模組業務的銷售額維持穩定，達335,86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330,791,000港元）或佔複合元件業務之67.9%。此業務繼續成為複合元件業務的主要收益來源。

年內，本集團亦推出多項新種類複合元件─具備發射及接收模組的無線擴音器、用於MP3播放機的內置式FM
發射器及數碼擴音器模組。無線擴音器配備發射器及接收器，而MP3播放機的內置式FM發射器則把信號由
MP3播放機發射至主要音響裝置，如家庭影院系統、迷你音響及汽車音響。我們已成功向主要客戶供應有關
產品。此舉亦顯示本集團具備所需技術，以結合各種不同科技以於未來數年開發各種新產品。

隨著本集團成功擴大及將產品技術商品化，開關電源器、無線擴音器、數碼擴音模組及FM發射器的銷售額
分別達24,00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8,379,000港元）、14,34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零港元）、12,335,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零港元）及1,85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零港元），分別佔複合元件業務之4.9%、2.9%、2.5%
及0.4%。

單位電子元件業務
由於越來越多客戶從採購單位電子元件改為採購複合元件，單位電子元件的銷售額減少11.9%至119,158,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135,224,000港元）。此業務佔總營業額的比例亦由二零零三年的25.0%下降至19.4%，反
映客戶將複合元件的生產工序外判予供應商以享經濟效益的趨勢持續。然而，為應付市場對體積較細及頻
率較高的過濾器產品的需求，本集團推出新產品系列─5.8GHz介質頻帶濾波器，務求於未來以多層LC過濾
器取代現有頻帶過濾器。

前景
儘管預期整體營商環境，包括原材料及產品市場於來年將持續不明朗，我們將繼續確保本集團配備廣受市
場歡迎的產品所需之技術，以擴闊客戶基礎及達致業務增長。

本集團相信，其於二零零四年淡季在加強研發及市場推廣，尤其於研發及推廣無線解決方案所作出的努力，
將於二零零五年推出的優質新產品及多元化應用中充分體驗。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集團將推出應用於家
庭影院之無線擴音器系統，這結合本集團用於射頻、能源及擴音之技術。集團預期此項新產品將於二零零
五年成為其中一個主要收益來源，並提升集團的營運效率。

電子產品將繼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於流動通訊及其他無線裝置方面佔一重要席位，此趨勢反映複
合元件，包括用於可攜式裝置的FM調諧器模組（接收器）及FM發射器具龐大市場潛力。本集團深信，我們的
多元化流動及無線技術將成為我們於未來數碼年代的重要成功因素。

經本集團不斷努力，汽車音響調諧器模組的銷售額預期會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本集團會不斷致力推出新
型號產品，以尋求更多源自韓國售後市場客戶及汽車音響製造商的訂單，惟這需要較長過程及努力去證明
本集團產品之可靠性，使源自汽車音響元件的盈利貢獻將進一步增加，從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益。

此外，我們預期已穩定發展的家用音響元件業務將繼續錄得穩定增長，並把客戶基礎擴闊至中小型企業，
充分掌握外判的趨勢。

本集團位於韓國的研發中心已投入服務逾一年，並已接手株式會社光星電子（「韓國光星」）的大部分研發工
作。由二零零五年起，本集團對韓國光星所提供的研發服務的依賴將會大幅降低。由於整個產品組合的研
發工作均由內部研發部門進行，本集團預期研發及市場推廣工作將更緊密聯繫，為本集團的價值鏈帶來更
大協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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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推出數項數碼方案，如數碼射頻模組及數碼擴音器模組，惟由於歐洲及美國延遲全面採納數碼
廣播，預期這些產品之市場直至二零零六年後方可發展成熟。然而，由於本集團與韓國著名客戶建立長期
及良好關係，而韓國亦將於二零零五年展開韓國數碼多媒體廣播標準（「DMB」）之廣播測試，本集團將積極
與潛在客戶合作，於二零零五年底或二零零六年初推出一項DMB入門產品。隨著DMB應用於韓國全面推行，
及數碼應用的日趨普及，預期市場對數碼元件的需求將於二零零六年起大幅增加。至於美國市場方面，由
於美國的數碼音頻廣播標準發展比預期緩慢，本集團決定延遲與美國特許商簽訂協議。

本集團採納以發展多層LC過濾器的低溫共燒陶瓷（LTCC）技術將於未來為我們現有產品組合，如用於可攜式
裝置的FM調諧器模組、家用音響應用及數碼多媒體調諧器模組提供多種新應用方案，包括開發微型及更具
成本效益的產品。

本集團致力增加及提升現有生產線及進一步加強研發能力，尤其是無線應用方面。隨著新產品於二零零五
年陸續推出，我們於提升研發能力所作的承諾及努力將取得成果。由於業務不斷增長，我們將可享有規模
經濟效益，這將由每單位經營開支的下降中反映。

憑藉多年來透過擴闊產品組合以服務不同應用市場所建立的穩固業務基礎，我們深信本集團已準備就緒，
受惠於未來蓬勃發展的市場環境及克服各項挑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手頭現金維持於130,82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83,398,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動用的銀行備用信貸額約為104,0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104,000,000港元）。本集團繼續以無債務模式經營，並無未償還的債務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值為249,23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69,220,000港元）。股
東資金進一步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13,746,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27,936,000
港元。

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維持在4.7（二零零三年：4.0）的強勁水平，而資本與負債比率（即
負債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例）為0.17（二零零三年：0.22）。由於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狀況穩健並持
續強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充足財務資源應付未來資本開支計劃的資本所需。

集資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時，藉按每股股份1.3港元的價格發行73,300,000股本
公司新股份籌得83,530,000港元（扣除相關開支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部份所得
款項65,030,000港元作以下用途：

(i) 動用20,000,000港元提升於中國的生產設施、生產能力及研發能力；

(ii) 動用15,000,000港元在韓國設立研發中心；

(iii)動用28,530,000港元作一般營運資金；及

(iv)動用1,500,000港元投資一間非上市企業。

本集團擬將餘下的所得款項為數18,500,000港元用作日後收購的資金，此等收購將可為本集團的現有電子元
件業務帶來協同效益。發行新股餘下的所得款項淨額現已存入香港銀行作短期存款。

外匯風險、對沖及賬外金融工具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日圓採購原材料，而本集團的銷售則主要以美元及港元進行。

由於在香港及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下，港元及人民幣均與美元掛漖，故本集團並無因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而承受重大外匯風險。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採納保守的財務政策，藉遠期合約降低因日圓波動帶來的外匯風險。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尚未到期的外幣遠期合約，以對沖日圓應付貿易款項所承受的
外匯風險。

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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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予銀行，以取得銀行備用信貸額104,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104,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909名僱員，其中37名駐守香港，1,840名駐守位於中國深圳的
廠房，而32名則駐守位於韓國的研發中心。

僱員的酬金政策及組合是根據彼等的表現、工作經驗及市況釐定。除基本薪金，退休計劃及醫療計劃外，
合資格僱員更可按董事會之酌情權及因應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獲發酌情購股權及表現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巿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之指引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呈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制度是否足夠及有效。

審核委員會於年內舉行兩次會議，並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
務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之二零零四年之中期及年度報告。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於上述期間內有效）。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最佳應用守則已被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取代，新守
則將適用於下一個及其後的報告期間。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根據過渡安排，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之上市規則仍適用於有關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
之會計期間之業績公佈。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本公司之全部財務
及有關資料將於稍後時間刊載於聯交所網頁 (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梁皓星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如下：

梁皓星先生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梁在星先生 執行董事
金善哲先生 執行董事
禹南珍先生 執行董事
金正權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韓丙濬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鑽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